
附件 2

浙江省先打后补养殖场强制免疫承诺书（样式）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和《浙江省农业厅、浙

江省财政厅关于开展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 “先打后补“政策

试点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为切实做好本场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，

现承诺如下：

一、严格按照国家和浙江省重大动物疫病防控相关规定，认

真贯彻落实各项防控政策，改善提升动物防疫条件，健全完善动

物防疫制度，积极落实免疫、消毒、监测、疫情报告和无害化处

理等综合防控措施。

二、依法从具备相关疫苗生产资质的兽用生物制品生产企业

采购符合我省强制免疫要求的强制免疫疫苗。配备兽医技术人员

和相应疫苗储存条件，建立真实完整的疫苗采购、使用记录，并

如实将本场自购疫苗品种、数量、生产企业等信息向县（区）农

业主管部门报备。所购强制免疫疫苗仅限本场（规模场在本试点

县内）饲养的动物免疫使用，不倒买倒卖。

三、在执行国家和我省动物强制免疫计划基础上，制定和实

施本场动物免疫方案，积极做好口蹄疫等重大动物疫病免疫工

作，保证应免生猪免疫密度达到 100%，免疫抗体合格率达到 70%



以上，并做到及时将本场免疫信息上传至浙江省智慧畜牧业云平

台。

四、按照国家和我省有关规定，认真做好免疫、饲养、消毒、

无害化处理等记录，建立健全动物免疫档案和畜禽养殖档案，定

期报送免疫信息。

五、主动加强本规模场内动物疫病监测和免疫效果评价，及

时对免疫抗体水平不达标动物进行补免，确保本场饲养动物常年

处于有效保护状态。

六、自觉认可省农财两厅及当地制定的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

疫“先打后补”政策实施方案，接受并配合做好农业主管部门的

监督检查，积极配合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实施的动物疫病监测

采样和免疫抗体监督抽检。

七、因违反国家规定或本承诺，造成本场发生重大动物疫病

或免疫抗体不达标的，本场（人）愿意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

物防疫法》等法律法规接受处罚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损

失，自愿放弃强制免疫疫苗补贴资金。

本承诺书由申请养殖场法人签订，一式两份。一份由承诺人

保存，一份由县（市、区）农业主管部门备案存档。

承 诺 人： （公章）

承诺时间： 年 月 日


